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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楼西汉简《长沙邸传舍劾文书》解析

李 均 明

摘　 要：走马楼西汉简中有十五支简属于同一册书，是一份关于“传舍”损坏情况的举劾通报，内容完整，涉及对失

职官员的举报与处理，同时反映了当时传舍的建筑规模与常规设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未见于传世古籍，是不

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关键词：西汉简；邸；传舍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２４－０５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中有一些与传舍有关的记

载，其中十五支属于同一册书，是一份关于长沙国邸

传舍损坏情况的举劾通报，内容完整，对我们了解郡

国邸及其传舍的设置、建筑设施乃至管理过程都是

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试解析于下。

一、释文排序

册书原由十五支竹简编联而成，其中两支为屋

脊形竹两行，每简书写两行文字，为册书主件；另外

十三支较窄，每简皆书一行文字，是册书的附件。 按

自身文字格式及惯例，附件居前，主件居后。 为便于

阅读，试据内容及数列规律，重新排序如下。
　 　 １．桉：传舍二千石东舍门屋牡瓦廿一枚，后
厕屋牡、牝瓦各十枚，其东内户扇广四尺四寸、
袤七尺，皆不见。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３６

２．案：传舍二千石舍西南乡马庑屋败二所，
并袤丈五尺、广八尺，牡、牝瓦各十九枚，竹马仰

四，井鹿一具，不见。 马磨坏败。 《走马楼西汉

简》１０２１
３．案：传舍承朋舍西乡屋败一所，袤四丈五

尺，广四尺五寸，【牡】 瓦六十三枚、牝瓦卌七

枚，竹皆不见。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２２
４．桉：传舍承朋舍椿垣牡瓦五十枚、牝瓦四

枚，门夬，卧内户扇四，皆不见。 《走马楼西汉

简》１０２０
５．桉：传舍五王第一至第四舍坏败，牡、牝

瓦各七十枚，井坏败。 鹿车一具，袤丈四尺，皆

不见。 马磨坏败。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２６
６．桉：传舍五王西乡烻庑牡瓦七十枚，不

见。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４５
７．案：邸传舍五王东乡马庑牡、牝瓦各卅

枚，不见。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２５
８．案：邸传舍西第一舍櫄垣败二所，其一所

袤丈六尺∟，一袤三丈五尺五寸，牡瓦卅三枚、
牝瓦廿一枚、竹皆不见。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３０

９．案：邸传舍西第二舍大屋牡瓦十枚、牝瓦

三；櫄垣一败一所，袤四丈四尺，牡瓦十五枚、牝
瓦十枚；竹卧，内户扇一，井鹿车一具，皆不见。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２７

１０．案：邸传舍西第三舍大屋牡瓦六枚、牝

瓦五枚；櫄垣败一所，袤三丈五尺，牡瓦二十五

枚、牝瓦四枚；竹卧内拊、上冠皆不见。 《走马

楼西汉简》１０２９
１１．案：邸传舍西第四舍櫄垣败二所，袤四

丈七尺；牡瓦卌四枚、牝瓦十四枚，门夬，卧内户

扇 ，柎、冠各一，竹皆不见。《走马楼西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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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３
１２．案：传舍西乡中櫄垣、门败，袤十一丈；

牡、牝瓦各二百一十二枚，皆毁败，竹不见。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２８

１３．案：传舍西北乡庑牡瓦十一，犯仰，井鹿

皆不见。 马磨皆坏败。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１９
１４．牒书：传舍屋、櫄垣坏败，门内户扇、瓦

竹不见者十三牒。 吏主者不智数遁行、稍缮治，
使坏败、物不见，毋辩护，不胜任。

五年七月癸卯朔癸巳，令史援劾，敢言之。
谨案：佐它主。 它，酃佐，前以诏遣故长沙军司

马贳死烝阳。 敬写移，谒移酃，以律令从事，敢

《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７９
１５．言之。 ／ 令史援

十月癸巳，长沙邸长 移酃。 ／ 令史援 ／ 二
月丙午，长沙邸 敢告酃主，谨写重，敢告主。 ／
令史援·酃第廿九《走马楼西汉简》１０１５①

据内容，以上十五简无疑属于同一册书。 例 １４
之 １０７９ 简云“牒书：传舍屋、櫄垣坏败，门内户扇、瓦
竹不见者十三牒”乃指其附件由十三支简构成，恰
好与十三支单行字竹简的数量相合，则表明此册完

整无缺。 今见大部分简号靠得比较近甚至连贯，只
有 １０７９ 及 １０４５ 简被甩出较远，又有与本册内容无

关的少量其他竹简嵌入其中，表明出土前卷册虽然

曾被扰动，但大体仍抱团而未完全散乱。 可是如果

完全按原顺序号码从大到小，或从小到大排列，排序

结果不尽符合数列规律，故重新排序如上。
上述排序，在关注原顺序号的前提下，首先按内

容组合，如把关于“二千石”传舍、“五王”传舍、“邸
传舍”的调查记录分别放在一起。 每一组合内部则

按人们的数列习惯重排，如“邸传舍”组合按从“第
一舍”到“第二舍” “第三舍” “第四舍”的自然数列

排序（例 ５ 之 １０２６ 简文云“传舍第一至第四舍”印

证了这种数列习惯）；“五王”传舍、“承朋”传舍组合

则按建筑的重要程度，即从主建筑至附属建筑排列。
又同为“按”的意思，例 １ 至 ６ 写作“桉”，例 ７ 至 １３
则写作“案”，亦可作为分组的依据。 但大的顺序还

有可能倒过来依“邸传舍” “五王”传舍、“承朋舍”
“二千石”传舍的顺序排列。 此册所有竹简皆见编

痕，当可成卷摆放，就规模而言，卷册从里到外至少

有三层。 考察复原后的位置与原号码顺序之间的关

系，推测卷册中的竹简存在同层易位、嵌入里层及溢

出外层的现象，但错位的距离都不大。 不过此事尚

待发掘报告及揭剥图公布后才能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文书性质与背景分析

文书性质。 此册为一份举劾通报，其中 １０７９、
１０１５ 简是劾文正件，其他十三支简所载为劾状状

辞，作为附件连缀于劾文之前。 举劾人为 “令史

援”。 此掾当为长沙邸令史，所以报告是写给长沙

邸长的，同时谒请长沙邸长转发给酃主。 据 《汉

书·地理志》 “酃”为长沙国属县②，被举劾人是曾

主持长沙邸传舍工作的酃县书佐它。 举劾过程中酃

佐它因“以诏遣故长沙军司马贳死”事不在长沙邸

传舍治所，所以转呈酃县县主协助处理。 “十月癸

巳”“谨写重，敢告主。 ／令史援”是长沙邸长 写给

酃县主的转发文。 “·酃第廿九”是发往酃县的文

件序号。 劾文正件中“传舍屋、櫄垣坏败，门内户

扇、瓦竹不见者十三牒。 吏主者不智数遁行、稍缮

治，使坏败、物不见”是对举劾事实的概括，详目见

附件；而“毋辩护，不胜任”是举劾结论。 毋辩护，指
无正当理由而不作为，亦简称“不办”。 《居延新简》
ＥＰＴ５７·１：“期会，皆坐办其官事不办，论罚金各四

两，直二千五百。”③ 《汉书·食货志》：“明年，天子

始出巡郡国。 东渡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办辩，自
杀。”④不胜任， 不称职。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
２８５·２４：“常乐不事官职而与卒□，不胜任。”⑤《居
延汉简释文合校》１１０·２９：“软弱不任候望，吏不胜

任。”⑥《汉书·百官表》记载：“孝元永光四年，光禄

大夫琅琊张谭仲叔为京兆尹，四年，不胜任免。”⑦

关于年代。 简文“五年七月癸卯朔癸巳”提供

了明确的年代线索。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屡见“定王

营”的记载。 “定王”乃汉景帝刘启第六子刘发的谥

号，为死后追谥，是后人按其生平事迹给予的评价，
即所谓“平民大虑曰定”，不是在任时的称谓。 据

《汉书·诸侯王表》，长沙定王刘发死于元朔元年

（前 １２８），⑧知这批西汉简的年代上限不早于此。
查《二十史朔闰表》，从此至长沙王国废除前符合

“七月癸卯朔”条件者，唯有汉武帝太始元年及汉宣

帝本始四年。⑨走马楼西汉简纪年不署汉皇帝年号，
而仅用长沙王序年（这种用自己封国的纪年的现

象，是西汉同姓诸侯王权势地位的象征），据 《汉

书·诸侯王表》，汉武帝天汉元年，长沙顷王附朐继

承王位，在位五年后正好是太始元年，那么简文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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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乃指长沙王附朐五年，即汉皇帝太始元年，
时当公元前 ９６ 年。⑩而汉宣帝本始四年与长沙王

“五年”的条件不合，可排除。
又，按六十干支排序，癸卯至癸巳相距五十位，

而每月不超过三十天，知“癸卯朔”之月份不可能有

癸巳日，则简文“癸巳”当为误写。
关于长沙邸。 传世史籍所见郡国邸，大多指各

郡国驻京师的办事处。 《汉书·百官表》大鸿胪“属
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师古注：
“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汉书·哀帝纪》见定陶

王被徵为太子时的答谢，含“臣愿且得留国邸，旦夕

奉问起居”，此为郡国邸之在京师者。 但简文所见

长沙邸并非是长沙国设于京师的办事处，而是设于

本地的接待处，用于接待内外宾客。 《走马楼西汉

简》１１７５：“三月甲申，长沙内史齐客、邸长始守丞谓

临湘、宫司空、食官、寿陵、采铜、烝阳。”此邸长能守

丞事，必然驻于当地而非远在京师者。 又《走马楼

西汉简》１０１７ 见“临湘邸里”，当为长沙邸所在，故以

名里。 其他汉简所见，郡国以下的机构亦设邸，如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２６７·１７：“八月丁丑：鄣卒十

人，其一人守阁，一人守邸。” 《居延汉简释文合

校》１３９·４：“省卒三人：其一人守邸，一人守阁。”

当然候官（相当于县级）邸的规模比较小。
关于邸传舍。 邸是负责接待事务的管理机构，

传舍是具体的招待所。 长沙邸设传舍，犹如悬泉置

有传舍，二者有一定的可比性。 《汉书·郦食其

传》：“沛公至高阳传舍。”师古注：“传舍者，人所止

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传舍接待的

一般是持有公务通行证的人员，简牍所见通行证中

有相关的规定，如：
　 　 神爵四年十一月癸未，丞相史李尊送护神

爵六年戍卒河东、南阳、颍川、上党、东郡、济阴、
魏郡、淮阳国诣敦煌郡、酒泉郡。 因迎罢卒送致

河东、南阳、颍川、东郡、魏郡、淮阳国，并督死卒

传槥。 为驾一封轺传。 御史大夫望之谓高陵，
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敦煌悬泉汉简

释粹》例 ４０

元延二年七月乙酉，居延令尚、丞忠移过所

县、道、河津关。 遣亭长王丰以诏书买骑马酒

泉、敦煌、张掖郡中，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 守

令史诩、佐褒。 七月丁亥出。 《居延汉简释文

合校》１７０·３Ａ

居延令印。
七月丁亥出。 《合校》１７０·３Ｂ

御制通行证亦然：
建平四年五月壬子，御史中丞臣宪承御史

大夫延下长安，承书以次为驾。
制诏御史曰：敦煌玉门都尉忠之官，为驾一

乘传，从者当舍传舍，如律令。 六月丙戌西。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例 ３３

以上三简出土于不同地区，所见关于舍传舍的

规定相同，即只有通行证中写明“舍传舍”者才能入

住，见“舍传舍”是持公务通行证者才能享受的待

遇。 有此通行证，便可得到食宿待遇，《汉书·翟义

传》：“义行太守事，行县至宛，丞相史在传舍，立持

酒肴，谒丞相史。” 《汉书·灌夫传》：“乃戏缚夫，
置传舍。”传舍提供膳食有具体规定，《秦简·秦

律十八种·仓律》：“公使有传食。”即因公差出行

者可宿于传舍，又享有膳食。 出行者身份不同，待遇

亦有别，《秦简·秦律十八种·传食律》：“御史卒人

使者，食稗米，酱四分升一，菜羹，给之韭葱。 其有爵

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 使者之从者，食粝米

半斗；仆少半斗。” “不更以下到谋人，稗米一斗，酱
半升，菜羹、刍稿各半石。 宦奄如不更。”“上造以下

到官佐、史毋爵者，及卜、史、司御、寺、府、粝米一斗，
有菜羹，盐廿二分升二。”汉代也有类似的规定，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传食律》：“丞相、御史及

诸二千石官使人，若遣吏、新为官及属尉、佐以上徵

若迁徙者，及军吏、县道有尤急言变事，皆得为传食。
车大夫粺米半斗，参食；从者粝米，皆给草具。 车大

夫酱四分升一，盐及从者人各廿二分升一。 食马如

律，禾之比乘传者马。 使者非有事，其县道界中也，
皆毋过再食。 其有事焉，留过十日者，稟米令自炊。
以诏使及乘置传，不用此律。 县各署食尽日，前县以

谁（推）续食。 食从者，二千石毋过十人，千石到六

百石毋过五人，五百石以下到二百石毋过二人，二百

石以下一人。 使非吏，食从者，卿以上比千石，五大

夫以下到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以下比二百石；吏皆

以实从者食之。 诸吏乘车以上及宦皇帝者，归休若

罢官而有传者，县舍食人、马如令。”长沙邸传舍亦

当遵守类似的规定。
公务接待分等级的现象在长沙邸传舍之房屋分

区中也有体现，简文所见分四区。 １０３６、１０２１ 简所

见“二千石” 舍，为政府高官住宿区。 １０２６、１０４５、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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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５ 简所见“五王”舍，为诸侯王宿区。 １０２２、１０２０
简所见“承朋”舍，为重要客人住宿区。 １０３０、１０２７、
１０２９、１０２３ 简所见传舍第一至第四舍，为普通客人

的宿区。 １０２８、１０１９ 简所见则属公共区域。
这些屋舍朝向显然不同，如普通客舍皆为西舍，

二千石舍为东舍。 其内部装修及设施也应当有区

别，这批简文虽然没有记载，但悬泉汉简所见则可供

参照。
　 　 ·右使者到县置，共舍第一传，大县异，传

食如式：
龟兹王、王夫人舍次使者传。 堂上置八尺

床一，张皂若青帷可为贵人坐者。
閤内共上四卧，皆张帷床内。 置吏二人道。

《悬泉汉简》【一】Ⅰ９０ＤＸＴ０１１４①：１１２

式，即规范之意，上例所见无疑是接待贵宾的规

定。 长沙邸传舍的接待规格未必与此全同，但差别

对待却是必然的。
据例 １２ 之 １０２８ 简，传舍西围墙仅损坏部分就

达“十一丈”，合今二十四米多，其实际边长当大于

此数，则知传舍的规模相当大。

三、传舍设施考证

简册所反映的传舍重要设施如下：
牡、牝瓦。 长沙历来多雨，覆瓦完整对屋舍的维

护非常重要，所以是检查的重点。 简文所见，瓦分

牡、牝：前者为覆瓦，弓弧朝下，用以排水；后者为仰

瓦，弓弧朝上，接牡瓦流下来的水，也称作 “瓴”。
《说文》“ ，屋牡瓦也”，段玉裁注：“屋瓦下载者曰

牝。 昌邑王传之版瓦也。 上覆者曰牡。”瓦下需要

垫着竹条，以便将瓦码放在屋顶，此即简文所云“瓦
竹”，或省称为“竹”。

櫄垣，櫄木围墙。 《说文》：“杶，木也。”段注：
“杶，本又作櫄。”櫄木为楚地特产，《周礼·考古

记总序》记载：“燕之角，荆之干。”“此材之美者也。”
孙诒让正义引贾疏云：“按《禹贡》，荆州贡櫄干栝柏

及箘楛。”可用于上贡，知其亦为上好木材。 １０２０
简见“櫄垣牡瓦五十枚、牝瓦四枚”，其他简也多见

櫄垣设有牡、牝瓦的记载，知当时的椿木墙上设有瓦

盖，以防日晒雨淋。
户扇，门扇，亦称 “扉”。 《说文》： “扉，门扇

也。”１０２０ 简之“卧内户扇”乃指寝室门扇。 卧此

处指寝室，亦可指床具（见下文）。 《汉书·韩信传》

记载：“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

将易之。”

庑，即廊屋。 《说文》：“庑，堂周屋也。”《后汉

书·顺帝纪》 “茶陵百丈庑灾”，李贤注：“庑，廊屋

也。”１０２８ 简“西北乡庑”当指普通回廊。 １０４５ 简

“西乡烻（延）庑”指延伸出去的廊屋。 除常规廊庑

外，１０２１、１０２５ 简所见“马庑”，当指马棚，形制同庑，
故称。 传舍须常备马匹，但湖南地区不适合养马，大
多需从北方引进。 《张家山汉简·津关令》：“十六：
相国上长沙丞相书言，长沙邸卑湿，不宜马。”传舍

设马庑正体现对马匹的爱护有加。
竹卧内柎、上冠。 １０２９ 简见“竹卧内柎、上冠”，

１０２３ 简仅作“柎、冠”。 竹卧，竹制卧具，犹今床具。
柎，足架。 《说文》：“柎，阑足也，从木，付声。”段玉

裁注：“凡器之足皆曰柎。”冠，卧具的上部构件，
犹今床首。

仰，读“枊”，拴马的桩子，１０２１ 简径称之为“马
仰”，但 １０１９ 简之 “犯仰” 待考。 《说文》：“枊，马
柱。”段注：“谓系马之柱也。” 《三国志》记载：“督
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

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简文见“马仰

四”则该传舍同时可拴系四匹马以上。 敦煌汉简所

见悬泉置设有厩啬夫专门负责马厩的管理，拥有传

马数十匹。
井鹿车，即井辘轳，竖架加转轮式提水工具，见

１０２７ 简。 １０２６ 简见“鹿车一具，袤丈四尺”，１０１９ 简

省称为“井鹿”。 可见此传舍设有较多水井及辘轳。
多方向设井，或与消防也有关。 《仪礼·大射礼》：
“有丰幕。”郑玄注：“丰，以承尊也。 说者以为若井

鹿卢。”贾公彦疏：“鹿卢之形，即葬下棺碑间鹿卢之

辈。 今见井上竖柱，夹之以索，绕而挽之是也。”可

见辘轳的用途较广。 １０２６ 简所见鹿车“袤丈四尺”，
合今三米多，形制较大，或还有其他用途。

马磨，马推石磨。 磨，必备粮食加工工具，北方

称之为“硙”，多见于西北简，如：
　 　 广地南部言永元五年六月官兵釜硙月言

簿。 承五月余官弩二张，箭八十八枚，釜一口，
硙二合。

今余官弩二张，箭八十八枚，釜一口，硙二

合。 赤弩一张，力四石，木关。
陷坚羊头铜鍭箭卅八枚。
故釜一口，鍉有锢口呼长五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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硙一合，上盖缺二所，各大如疏。
·右破胡隧兵物。
·赤弩一张，力四石五，木破，起缴往往绝。
盲矢铜鍭箭五十枚。
硙一合，敝尽不任用。
·右涧上隧兵物。
·凡弩二张，箭八十八枚，釜一口，硙二合。

毋入出。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１２８·１

可见当时每一个基层机构都备有釜、硙之类炊

事及加工器具，传舍亦然，且传舍规模比烽隧大，故
备有多个石磨。 石磨分上下两层磨盘，其间有刻齿，
上盘设孔用以放入谷物等，通过两盘间之旋转摩擦

脱壳或碾碎，下盘有导出槽及出物口，故以“合”为

量词。 《庄子·天下》：“若磨石之隧。”成玄英疏：
“磨，硙也。”《急就篇》：“碓硙扇隤舂簸扬。”师古

注：“碓，所以舂也；硙，所以 也，亦谓之 。 古者雍

父作舂，鲁班作硙。”

厕，厕所。 例 １ 之 １０３６ 简见“后厕”，指设于后

屋之厕所。 《汉书·汲黯传》：“上居厕视之。”如淳

注：“厕，溷也。” 《墨子·备城门》：“五十步一厕，
与民同圂。”诒让案：“上厕为城上之厕，圂则城下不

洁之处，《旗帜篇》所谓民圂也。”

门夬，固门器具。 夬，或读“鐍”。 《庄子·胠

箧》：“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

縢，固扃鐍。”成玄英疏：“扃，关钮也；鐍，锁钥也。”
“缄结绳约，坚固扃鐍，使不慢藏。”

综上，长沙邸传舍位于临湘县，是长沙国专设的

招待所，接待内外宾客。 由长沙邸管理，指派书佐负

责具体事务。 传舍有一定规模，设施较齐全。 以木

构建筑为主，故主体房屋乃至廊庑及围墙皆设瓦盖，
适合南方多雨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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